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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19306－2003《工业氰化钠》，与 GB/T 19306－200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固体产品氰化钠含量一等品和合格品的指标要求（见 5.2，2003年版的 3.2）；

b) 更改了固体产品水分优等品和一等品的指标要求（见 5.2，2003年版的 3.2）；

c) 更改试验方法为直接引用产品测定方法标准（见第 6章，2003年版的第 4章）；

d) 更改了批量（见 7.2，2003年版的 5.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诚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紫光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山西鸿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0年首次发布为ZB G 12020—1990；

——2001年第一次修订为HG 3255—2001；

——2003年第二次修订为GB 19306—2003，2017年3月23日转为推荐性标准GB/T 19306—2003；

——本次为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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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氰化钠

警示：按GB 12268—2025第6章的规定，本产品属于第6类6.1项毒性物质，操作时应小心谨慎。使

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

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氰化钠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固体氰化钠和氰化钠溶液。

注：该产品主要用于化工、电镀、冶金、选矿，以及作为医药、农药和染料工业的原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2025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9268—2021 固体氰化物包装

GB/T 23765－XXXX 氰化钠和氰化钾产品测定方法

HG/T 3696.1 无机化工产品 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第 1部分：标准滴定溶

液的制备

HG/T 3696.2 无机化工产品 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第 2部分：杂质标准溶

液的制备

HG/T 3696.3 无机化工产品 化学分析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第 3部分：制剂及制品

的制备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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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式：NaCN

相对分子质量：49.01（按 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5 要求

5.1 固体氰化钠应为白色片状、块状或结晶状颗粒。 氰化钠溶液应为无色或浅黄色透明的水溶液。

5.2 工业氰化钠按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方法检测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项 目

指 标

固 体 溶 液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一等品 合格品

氰化钠（NaCN）w/% ≥ 98.0 95.0 92.0 30.0 30.0

氢氧化钠（NaOH）w/% ≤ 0.5 1.0 1.5 1.3 1.6

碳酸钠（Na2CO3）w/% ≤ 0.5 2.0 3.0 1.3 1.6

水分 w/% ≤ 0.7 1.0 — — —

水不溶物 w/% ≤ 0.05 0.10 0.20 — —

固体优等品的氢氧化钠+碳酸钠+水分+甲酸钠的总质量分数应不大于 2.0 %。

对氰化钠溶液产品，当环境温度低于 0 ℃时，其氰化钠质量分数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规定

本文件所用试剂或材料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或材料和 GB/T 6682－2008

中规定的三级水。

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HG/T 3696.1、

HG/T 3696.2、HG/T 3696.3的规定制备。

6.2 外观检验

按 GB/T 23765－XXXX中第 6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6.3 氰化钠的测定

按 GB/T 23765－XXXX中第 7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6.4 氢氧化钠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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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23765－XXXX中第 8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6.5 碳酸钠含量的测定

按GB/T 23765－XXXX中第9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6.6 水分的测定

按GB/T 23765－XXXX中第12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6.7 水不溶物的测定

按 GB/T 23765－XXXX中第 13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6.8 甲酸钠的测定

按 GB/T 23765－XXXX中第 10章的规定进行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本文件采用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本文件要求中规定的所有指标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水不溶物每 3个月

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甲酸钠每 7天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杂质总量数据每 7天统计一

次。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1) 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2) 主要原料有变化；

3) 停产又恢复生产；

4) 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5) 合同规定。

b) 本文件第 5章中规定的氰化钠含量、氢氧化钠、碳酸钠、水分共 4项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

批检验。

7.2 生产企业用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固体氰化钠为一批，每

批产品不超过 90 t。氰化钠溶液每批产品不超过 500 t。

7.3 固体氰化钠按 GB/T 6678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桶的上方斜插至料

层深度的 3/4处采样。块状和片状产品采样时，先除去包装上层约 15 cm的料层后进行采样，从每个

选取的包装中取出不少于 50 g的样品。将采得的样品混匀后，按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 100 g。

7.4 氰化钠溶液按 GB/T 6680的规定进行采样，从槽车的排料口采样，采样量不少于 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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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将采出的样品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塑料瓶或带磨口塞的广口瓶中，密封。瓶上粘贴标签，注明:

生产厂名、产品名称、等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作为实验室样品，另一瓶保存备查，

保存时间由生产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7.6 采用 GB/T 8170 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试验结果是否符合本文件。

7.7 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使

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8.1 工业固体氰化钠包装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等级、净

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证明和本文件编号、GB 190中规定的“毒性物质”标

志；工业氰化钠溶液槽车上应有牢固清晰的符合 GB190中规定的“毒性物质”标志。

8.2 每批出厂的工业氰化钠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等级、净

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证明、本文件编号及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工业固体氰化钠的包装应符合 GB 19268的规定，每桶（袋）净含量 25 kg、50 kg、380 kg 、1000

kg。工业固体氰化钠包装时内袋用维尼龙绳或其它质量相当的绳扎口，或用与其相当的其它方式封口。

9.2 工业固体氰化钠应使用危险化学品专用厢式货车运输，工业氰化钠溶液应用危险化学品专用槽车

运输。氰化钠的运输应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规则》的规定执行。

9.3 工业固体氰化钠应贮存于专用库房内，工业氰化钠溶液应贮存于专用的钢制贮罐和槽车，避免与

酸类、硝酸盐、亚硝酸盐接触或共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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